附件3

丽江市2026年医疗卫生单位

校园招聘量工作人员化评分细则

根据《丽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26年医药类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组织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按照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，坚持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录用的原则。经领导小组研究，特制订丽江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2026年校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确定进入面试人员环节综合量化评分标准，具体量化评分标准为：

学历层次（10分）

博士研究生学历得10分、硕士研究生学历得5分。

院校层次（17分）

1.博士、硕士、本科均毕业于“双一流”大学得17分；

2.博士、硕士、本科有2个毕业于“双一流”大学得12分；

3.博士、硕士、本科有1个毕业于“双一流”大学得7分；

4.毕业于其他医科大学得3分。

三、获奖情况（20分）
1.获得国家级奖学金得10分（国家励志奖学金得5分）、获得省级奖学金得7分（省级励志奖学金得3分）、获得校级奖学金得4分（校级励志奖学金得1分）。同类别不累加，该项最高10分。 

2.获国家级表彰得10分；获省级表彰得7分；获校级/规培医院表彰得4分。同类别不累加，该项最高10分。
四、外语水平（5分）

获得国家级外语六级及以上证书得5分、获得国家级外语四级证书得3分。外语水平分数以最高层次计，不累加。

五、学习活动经历（2分）
主要指大学期间任职情况，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得2分，担任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得1分；担任院学生会主席得1分；担任班长得1分。任职分数以最高职务计，不累加。

六、学习成绩（15分）

以提供的《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》里面的成绩材料成绩为准，没有《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》的，可以提供其他成绩（如2026年应届硕士研究生可以采用研究生二年级成绩）。

1.所有科目的平均分在 90分及以上,得15分；

2.所有科目的平均分在80分及以上、90分以下,得12分；

3.所有科目的平均分在70分及以上、80分以下,得9分；

4.所有科目的平均分在60分及以上、70分以下,得6分；

5.所有科目的平均分在60分以下,得0分。
专业必修课程挂科一科次扣1分，非专业必修课程挂科一科次扣0.5分，总挂科3科次及以上的为不合格，不予进入面试；对于没有具体数字成绩的，统一尺度为：“优”记90分，“良”记80分，“中”记70分，“及格（合格）”记60分，“差”记0分（按挂科计）；有补考成绩的按补考成绩记；成绩为绩点成绩的按对应成绩折算；成绩为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的，“合格”不计入平均分，“不合格”按挂科计。没有提交成绩单的此项不得分。

七、科研成果（20分）

1.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著得10分（以参与者身份发表得4分）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综述得6分（以参与者身份发表得2分）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其余类别SCI论文得4分（以参与者身份发表得1分）；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著得6分（以参与者身份发表2分）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综述得4分（以参与者身份发表1分）。该项分数可累计，最高得10分。

2.取得与研究生期间所学专业方向一致专利的：以第一发明人身份获得发明专利的得10分（以参与者身份获得4分）；以第一发明人身份获得其他类型专利的得3分（以参与者身份获得1分）。该项分数可累计，最高得10分。
八、取得专业相关资格证书（6分）

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得6分，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得4分，取得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得2分。技术资格分数以最高计，不累加。
九、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（5分）

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（含合格证明）得5分（2026年毕业的在培研究生2026年规培结束的，可视为考察前可取得规培证给予计分）。



